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可视化设计服务（2026年度）询价要素
一、项目名称：“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可视化设计服务（2026年度）
二、采购需求
	序号
	询价要素
	采购需求

	1
	采购目标与用途
	本次采购主要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要求，围绕市发展改革委重点工作和热点信息等宣传主题，提供专业的政务新媒体可视化设计服务，包括设计制作信息图解、动态及静态海报等可视化设计宣传产品，通过“成都发展改革”政务微信、政务微博、今日头条、澎湃问政、网易号、知乎号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易读懂、易传播的可视化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成都发展改革”公众关注度和认同度，提升传播影响力。

	2
	标的物/服务名称
	“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可视化设计服务（2026年度）

	2
	功能性能/服务要求
	一、信息图解制作
通过对成都发展改革相关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及解读等进行文字内容梳理策划，设计制作有利于移动端传播的信息图解，创新原创内容服务形式，深化政策解读效果和传播水平，打造图说成都发展改革品牌栏目，提升发展改革委政策解读效果和传播水平。
二、海报制作
围绕成都发展改革热点、重大活动等，设计制作宣传海报，创新开展新媒体宣传推广服务，提升用户视觉体验与满意度，扩大网络传播效应。海报必须为原创，须创造设计展现一定的发改特色，优化视觉风格，精细化展现形式，确保海报最终呈现精准、高质。
三、其他新媒体视觉类设计
根据“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矩阵发展推进需要，完成新媒体视觉类设计工作：制作适用于微信、微博平台的微信插图（封面图、内部小图、专栏图等）、H5等视觉设计。微信插图和H5等视觉设计根据日常推文需求完成。

	
	
	

	3
	数量/服务期限
	一、数量要求
根据采购方年度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需求进行匹配详细的设计制作方式，原则上全年设计制作信息图解16-20期，静态海报不少于50张，动态海报不少于10张，其他视觉设计根据宣传需求开展。各类设计产品实际制作数量以采购方实际需求为准，按照实际制作数量核算服务费用。
二、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

	4
	商务要求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并生效，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00%。服务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服务验收：由采购人自行组织内部验收。以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要求为验收通过标准；验收通过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书面验收意见。因财政资金支付时间实际情况，采购人将于服务期限截止日之前提前进行验收、付款。付款后，成交供应商应继续按合同提供服务。如若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继续提供服务，须按合同金额的5%向采购人作出赔偿。



